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22日（星期五）至 5月 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kiad_ltd@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4月22日发布公

司2025年年度报告、于4月30日发布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暨 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 5月 29
日 10:00-11:00举行 2025年度暨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邓国新

财务总监：袁晓斌

独立董事：徐志刚

董事会秘书：李政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22日（星期五）至 5月 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kiad_ltd@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政、曹季鑫

电话：025-87772107
邮箱：skiad_ltd@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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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21日收到公司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陈湖文先生《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提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湖文先生

2、提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

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增强投资者信心，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

因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陈湖文先生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及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用途：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回购完成后3年内

用于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最终用途以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3、回购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4、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含）。

5、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陈湖文先生在本次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陈湖文先生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提议人承诺

提议人陈湖文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承诺于

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时就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回购事宜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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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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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8日
至2026年6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十二届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6年5月22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被保险人员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22
股票简称

津投城开

股权登记日

2026/6/1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2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0一4：30
3、登记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公司证券合规部。
六、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邮政编码：300050
联系电话：022-23317185
传 真：022-23317185
联 系 人：焦健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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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届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二届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6

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26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与会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齐颖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选举齐颖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二）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及投资评审委员会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齐颖
委 员：冯世凯、张俊民、刘德宇、雷雨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冯世凯
委 员：张俊民、李晓龙、齐颖、刘德宇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李晓龙
委 员：冯世凯、张俊民、齐颖、刘德宇
4、董事会预算与审计委员会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张俊民
委 员：冯世凯、李晓龙、雷雨、赵宝军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后，公司董事会同意

聘任刘德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四）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后，聘任孙迅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后，聘任孙迅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五）关于公司总会计师代行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在公司总会计师空缺期间由财务部部长乔建增先生代行总会计师职责，直至公司按照法

定程序聘任新任总会计师。（简历附后）
（六）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了使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独立、有效地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责，同时加大对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具体方案如下：

1、投保人：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含拥有经理职位或履行管理职务的雇员）
3、责任限额：1亿元人民币以内
4、保险费总额：每年40万元人民币以内
5、保险期限：12个月（具体起止时间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投保的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范围；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
险条款；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
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本次授权期限为本届董事
会任期内。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鉴于公司全体董事为本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七）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津投城

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人员简历
齐颖女士简历
齐颖：女，1972年6月出生，本科，正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曾任公司第一分公

司副总经理、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部长，销售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齐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5,6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齐颖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德宇先生简历
刘德宇：男，1978年8月出生，本科，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任天津市住建委房管处副

处长，天津国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刘德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德宇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孙迅先生简历
孙迅：男，1973年11月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任

天津市治远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商用事业部部长、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孙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8,8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孙迅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乔建增先生简历
乔建增，男，1978年8月出生，本科，注册纳税筹划师。现任公司财务部部长。曾任公司

财务部科长、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乔建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乔建增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21日15:00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

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星期四）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45人，代表股份375,434,2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89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337,595,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9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38 人，代表股份 37,839,1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4人，代表股份43,518,0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5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5,67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38人，代表股份 37,839,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3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90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24%；反对 9,056,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2%；弃权471,00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9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076%；反对

9,056,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01%；弃权471,00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2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78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301%；反对 6,856,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2%；弃权 2,792,2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6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91%；反对

6,856,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547%；弃权 2,792,2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62%。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805,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354%；反对 6,832,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8%；弃权 2,796,2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8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751%；反对

6,832,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995%；弃权 2,796,2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140,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82%；反对 7,493,
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59%；弃权 2,800,5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2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460%；反对

7,493,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187%；弃权 2,800,50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6,051,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009%；反对 6,660,
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42%；弃权 2,721,60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35,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399%；反对

6,66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061%；弃权 2,721,6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8,257,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83%；反对 6,653,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3%；弃权523,50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40,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075%；反对

6,653,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896%；弃权523,50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5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186%；反对 11,450,
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120%；弃权508,90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4%。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本议案。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86%；反对

11,450,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120%；弃权508,90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757,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25%；反对 7,023,
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08%；弃权 2,653,10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4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639%；反对

7,02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396%；弃权 2,653,10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6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5,006,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26%；反对 9,873,
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98%；弃权554,10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392%；反对

9,873,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76%；弃权554,10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 关于公司202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946,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401%；反对 10,925,
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0%；弃权562,90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016%；反对

10,92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049%；弃权562,90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1.00 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4,118,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859%；反对 10,865,
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42%；弃权450,20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02,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973%；反对

10,865,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681%；弃权450,20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45%。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万晓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6)承义法字第 00095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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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共同实际控制

人之一李希先生的告知函，获悉李希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新增质押一事，具体
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新增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希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股）

780,000

7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0.92

0.9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23

0.2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6年 05
月20日

-

质押到期
日

2031 年 5
月20日

-

质权人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龙岗支行

-

质 押
用途

个 人
资 金
需求

-
注：被质押的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李希

陈新
民

持 股 数 量(股)

84,764,312
100,865,992

持 股
比 例(%)

25.31
30.12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66,857,048
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67,637,048
0

占 其
所 持
有 股
份 比
例(%)
79.79
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20.20
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

（股）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75,649,494

占未
质

押股份
比 例
（%）

0
75.00

合计 185,630,304 55.43 66,857,048 67,637,048 36.44 20.20 0 0 75,649,494 64.11
注：被质押的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义务。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李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新民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85,630,304股。未来半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6,857,048股，占李希先生所持股份比例55.28%，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3.99%；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3,857,048股，占李希先生所持股份
比例63.5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6.08%。上述质押陆续到期后，李希先生将通过质押展期、
质押置换、自有资金等方式偿还。李希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及资金偿付
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自筹资金等。

3、李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新民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4、李希先生看好公司长期发展，其质押股份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
风险，将采取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偿还款项等措施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
露。

5、李希先生股份质押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关于部分股份新增质押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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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共同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中咨苏美达（海宁）环保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公司子公司实缴出资共1,975万元）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一、合作投资基本情况

2019年4月，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支持生态环保业务的发展，同时

借助专业管理机构寻找和储备优质项目资源，全资子公司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美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

与中咨华盖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咨华盖”）共同出资1亿元人民币投资设

立中咨苏美达（海宁）环保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环保产业基金”）。其中

苏美达集团出资7,900万元，成套公司出资2,000万元，中咨华盖出资100万元，中咨华盖为普

通合伙人。

环保产业基金于2019年8月14日发起成立，基金业协会备案编号为SJC810，基金认缴规

模1亿元，其中普通合伙人中咨华盖认缴100万元、实缴0元，有限合伙人苏美达集团认缴7,
900万元、实缴1,580万元，有限合伙人成套公司认缴2,000万元、实缴395万元。截至目前，环

保产业基金无对外负债情况，运行情况一切正常。存续期内，环保产业基金通过成立南京市

美之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成套公司、南京玖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南京

市栖霞区餐厨废弃物处置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目前已完成对该项目的退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发起

设立环保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2019年8月17日、2019年10月15日分别

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发起设立环保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分别为2019-045、2019-048）；2020年8月13日、2020年9月16日分别在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环保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0-030、2020-
034）；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的环

保产业基金实施清算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二、本次环保产业基金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环保产业基金管理人发来的通知，环保产业基金相关工商注销事宜已办

理完毕，且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变更及清算注销相关备案流程，注销工作已全

部办结。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环保产业基金清算注销事项系因环保产业基金存续期已届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2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10 月24日

2019 年 4 月 13
日

投资标的名称

国机（南京）智造科创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咨苏美达（海宁）环保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基金备案和扩募
的基金备案

已完成清算注销

投资金额
（万元）

14,000
9,900（公司子公司实
缴出资共1,975万元）

23,900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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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的环保产业基金完成清算注销的公告


